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網路轉帳繳納稅款簡介

一、適用範圍：採用網際網路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自繳稅款案件。（外僑申報及逾期申報案件除外）

二、適用對象：
　（一）持有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之金融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者 (查詢
        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之金融機構，請至網址： https://paytax.nat.gov.tw
　（二）以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網路轉帳繳稅採即時扣款方式，並不以納稅義務
        人本人名義持有之金融卡為限(即可代繳他人稅款)。
三、繳款期限：利用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網路轉帳繳納稅款之截止時間，為申報
繳納期間截止日即6月2日當日24時，逾期、延期案件一律不受理。
四、繳稅限額：本項作業無繳款上限之限制。 
五、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，納稅義務人利用本項作業轉帳繳納稅款者，需自行負
    擔手續費（每筆10元）。
六、稅款經繳稅成功者，不得取消或更正。
七、操作說明：

１、於個人電腦或筆記型電腦上安裝好晶片卡讀卡機，並備好您的晶片金融卡。 
２、登錄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：http://tax.nat.gov.tw ， 按各稅網路申報繳稅系統之操作說明，經稅額試算完成後，選擇「計算及上傳」頁籤選擇「線上繳稅」方式後，點選「申報資料上傳」即可進行線上繳稅。 
３、依網頁訊息確認繳稅資料。 
４、選擇繳稅方式，點選「使用晶片金融卡繳稅」。
５、再次檢核輸入資料是否正確。 
６、將晶片金融卡插入讀卡機。 
７、輸入晶片金融卡密碼。
８、選擇所欲繳納之活期性存款帳戶，並再次輸入晶片金融卡密碼。
９、繳稅成功，可列印交易紀錄明細表，由納稅義務人收存。
１０、請將晶片金融卡退出讀卡機。
１１、請點選「按這裡繼續申報」鈕，完成申報作業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[image: image1.png]FUENSLS EHYEE
eSS AT

v
| BMAHEEE




